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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地上06、地下06号商业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
· 估价委托人：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杨红英（注册号：1120070085）、叶 凌（注册号：1119970111）  
·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
2017年11月6日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17-1-0846-F01SFZC6号

致估价委托人函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受贵院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地上06、地下06号商业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地上06、地下06号商业用房住宅用房，为李青所有。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及《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6-6面积说明》复印件，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850.98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339.05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511.93平方米。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处置估价对象提供价格参考依据。
价值时点： 2017年9月12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7年9月12日，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土地取得方式设定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设定为29年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收益法和成本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

	估价方法及估价对象
估价结果
	地上06号

	
	收益法
	成本法

	测算结果
	总价
	14527378
	16504322

	
	单价
	42847
	48678

	评估价值
	总价
	15515945

	
	大写金额
	壹仟伍佰伍拾壹万伍仟玖佰肆拾伍元整

	
	单价
	45763


单位：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2

	估价对象
估价结果
	地下06号

	评估价值
	总价
	13775524

	
	大写金额
	壹仟叁佰柒拾柒万伍仟伍佰贰拾肆元整

	
	单价
	26909


单位：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3
	[image: image5.jpg]估价结果

估价对象
	房地产市场价值

	评估价值
	总价
	29291469

	
	大写金额
	贰仟玖佰贰拾玖万壹仟肆佰陆拾玖元整

	
	单价
	34421


单位：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特殊事项说明表

	房屋性质
	商品房
	规划用途
	商业
	现状用途
	商业

	房屋使用状况
	自用、空置
	建成年代
	设定为2007年

	土地使用权类型
	设定为出让
	法定最高土地

使用年限
	40年
	土地使用年限
	设定为29年

	他项权利状况
	抵押权
	——

	
	租赁权
	——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一七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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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函》[（2012）一中执字第507号] 复印件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

5. 《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6-6面积说明》复印件
6. 《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6-6、6-28号示意图》复印件

7.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8.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9.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估价师声明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房地产抵押估价指导意见》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撰写本估价报告。

（五）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估价委托人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用途。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向估价委托人、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六）本估价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1.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2.本估价报告的估价结果为正常条件下的公开市场价值，房地产交易需要买卖双方在了解足够的市场信息，拥有足够的谈判时间，经过谨慎的考虑和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预期，并具体考虑买卖双方的偏好等条件下方能实现。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及快速变现等特殊交易因素可能导致房地产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变化，本估价报告未考虑这种变化对估价对象价值产生的影响。
3.评估专业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所提供的、本估价报告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4.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以《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及《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6-6面积说明》上载明的为依据。准确的建筑面积以房地产相关管理部门核发的《不动产权证书》上载明的信息为准。
5.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一般性查勘，并对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设定估价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6.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7.经国务院批准，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增值税与营业税的计算方式不同：营业税直接依据销售额乘以税率计算应纳税额，而增值税按销售额乘以税率计算出销项税额后，还要扣减成本费用中的进项税额，才是最终的应纳税额；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为不含税销售额，而营业税的计税销售额为含税销售额。涉及税制转换和政策调整，较为复杂。总体上看，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根据估价目的、报告使用用途及必要性原则要求，本估价报告采纳简易计税方法记取增值税进行测算。
8.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9.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价值的影响。本报告的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未来处置可能带来的额外支出及不可预见费用对房地产市场价值的影响。
（二）特殊事项假设前提
    1.截至本评估报告出具之日，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6-6面积说明》、《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6-6、6-28号示意图》原件供估价人员核对。本次评估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2.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委托人未提供估价对象建成年代的相关资料，根据其提供的《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第六条交付期限“出卖人应当在2007年9月1日前，依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将具备条件并符合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故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所属楼宇建成于2007年。若估价对象实际情况与设定情况不符，则估价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3.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委托人未提供《国有土地使用证》、《不动产权证书》等权属相关资料，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本次评估设定：

 ▲ 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 估价对象房屋性质为商品房；

 ▲ 估价对象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均为合法方式取得，并支付相关税费后，估价对象能够正常上市交易。

    若估价对象实际情况与设定情况不符时，则估价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在此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提供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其土地信息相关资料，本报告设定估价对象土地用途与房屋用途一致——均为商业。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号]规定，商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为40年；同时根据上一条假设，本报告设定估价对象建成于2007年，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使用10年，本报告按照建筑物建设期为1年计算，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设定为29年，并以此作为估价的假设前提。准确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终止日期以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上载明的信息为准。

5.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估价对象地上06号、地下06号商业用房是建筑面积为850.98平方米的一套商业用房。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6-6面积说明》复印件、《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6-6、6-28号示意图》复印件，估价对象已拆分为6-6号和6-28号两套商业用房。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勘查估价对象已进行户型改造，其中6-28号为地上1层、地下1层的商业用房， 6-6号只有地上1层，无地下1层。经与估价委托人确认，6-6号商业用房地下1层的入口由6-5号（非估价对象）进入。本报告未考虑估价对象若恢复原状所需费用，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6.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提供有关估价对象抵押权的资料，故无法判断估价对象是否存在抵押权，本报告是为估价委托人处置估价对象提供价值参考依据，故本报告未考虑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可能存在的抵押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在此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7.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提供有关估价对象租赁权的资料，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现场查勘，估价对象其中6-28号商业用房有租户，经与领勘法官高峰及现承租人确认，估价对象出租部分租约已到期，故本报告测算中未考虑该已到期租赁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在此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8.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6-6面积说明》复印件、《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6-6、6-28号示意图》复印件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查勘，估价对象现状已拆分为6-6号、6-28号，其中6-6号的地下一层部分设有地役权，即6-6号地下一层的入口由6-5号（非估价对象）进入。本报告未考虑该地役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在此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9.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有关估价对象容积率的数据。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14﹞26号] ，并通过查询《北京市基准地价更新成果》可知，估价对象位于商业类二级II-01地价区，级别平均容积率为3.5，故本次评估报告成本法测算中以平均容积率3.5作为估价对象的容积率进行设定测算，若设定情况与实际情况不符，则本报告需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三）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使用范围：本估价报告只能由估价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估价目的和用途。
2.估价委托人或者本估价报告使用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估价报告。估价委托人或者估价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3.除估价委托人、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估价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估价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价报告的使用人。

4.估价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估价结论。估价结论不等同于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本估价报告评估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处置估价对象提供价格参考依据，不做其他评估目的之用。如果估价对象的评估条件或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
6.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价值时点下估价对象土地在现状规划条件、建筑物在现状成新度下的房地产正常市场价值，如估价对象规划用途、建筑面积或建筑物使用状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7. 评估专业人员已于2017年9月12日在领勘法官高峰的见证下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并对估价对象现场拍照。实地查勘时，领勘法官高峰对查勘记录进行了签字确认，申请人及被执行人李靖未到场未签字；同时我方查勘过程公开透明并有见证人见证，调查结果属客观事实，因此被告当事人未在调查记录上签字不影响调查记录的公正客观。本报告估价对象的装修情况以评估专业人员在价值时点实地查勘并经领勘法官高峰现场签字确认的调查记录为依据，本报告估价结果已包含装修价值，特此说明。
8.估价委托人应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截至本估价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6-6面积说明》、《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6-6、6-28号示意图》等相关资料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进行核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并确定实际不动产与本估价报告估价对象是否一致，如有改变，需进行重新评估。
9.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10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的条件下有效。

11.本估价报告自出具日起壹年内有效（即2017年11月6日至2018年11月5日）。
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单位名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联系人：李刚、高向春
联系电话：010-59891523、59891497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受托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质级别：壹级

资格证书号：建房估证字[2013]081号

有效期限：2016年9月18日至2019年9月17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三区18楼底商217室
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 系 人：杨红英
联系电话：010-82253558-172
三、估价目的
为估价委托人处置估价对象提供价格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范围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地上06、地下06号商业用房房地产。估价对象范围为其房屋所有权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包含动产、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为李青所有。本次估价对象的范围是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地上06、地下06号商业用房，建筑面积850.98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339.05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511.93平方米，用途为商业。
（三）房地产基本状况

1.房产基本情况
	证号
	——
	房屋性质
	商品房

	买受人
	李青
	产别
	——

	坐落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地上06、地下06号

	楼号或幢号
	6
	房号及部位
	地上06、地下06

	房屋总层数
	——
	所在层数
	地上一层、地下一层

	建筑面积(m2)
	850.98
	房屋结构
	框架

	建成年代
	设定为2007年
	规划用途
	商业

	土地使用情况摘要

	权属性质
	设定为出让
	使用年限
	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设定为29年。


《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中未登记事项及其他需特殊说明事项：

（1）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委托人未提供估价对象建成年代的相关资料，根据其提供的《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第六条交付期限“出卖人应当在2007年9月1日前，依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将具备条件并符合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故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所属楼宇建成于2007年。
（2）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总楼层为6层。

2.其他情况：

	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名称
	新街口西里一区

	估价对象所属楼宇基础设施完备程度
	六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

	规划限制条件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及规划的一般情况，估价对象所属项目规划在建筑高度、绿地率等方面有一定的限制。估价对象土地地势、地质、水文状况均符合项目建设条件。


（四）权益状况

1.抵押权

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提供有关估价对象抵押权的资料，故无法判断估价对象是否存在抵押权，本报告是为估价委托人处置估价对象提供价值参考依据，故本报告未考虑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可能存在的抵押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2.租赁权
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提供有关估价对象租赁权的资料，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现场查勘，估价对象其中6-28号商业用房有租户，经与领勘法官高峰及现承租人确认，估价对象出租部分租约已到期，故本报告测算中未考虑该已到期租赁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3.地役权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6-6面积说明》复印件、《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6-6、6-28号示意图》复印件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查勘，估价对象现状已拆分为6-6号、6-28号，其中6-6号的地下一层部分设有地役权，即6-6号地下一层的入口由6-5号（非估价对象）进入。本报告未考虑该地役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五）实物状况

1.公共部分：

	结构形式
	框架
	建筑类型
	多层板楼

	外立面装饰
	涂料

	基础设施情况

	道路
	城市支路——新街口四条
	供水
	市政管网供水

	排水
	市政管网排水
	供电
	市政供电

	供暖
	自采暖
	供气
	管道天然气

	通讯
	电话线入户、有线电视入楼、宽带入楼
	通风空调系统
	分体空调

	消防系统
	消防栓

	安全系统
	——

	停车
	无

	物业管理
	居委会管理


2.户内部分： 

	单元类型
	平层
	朝向
	南北

	外门窗
	玻璃门、塑钢窗
	内门
	木门

	建设内容
	顶棚
	墙面
	地面
	建筑装饰配件及附属设备

	商业用房
	腻子、涂料、石膏板、矿棉吸音板
	腻子、涂料、墙砖、壁纸、木质墙面
	地砖、木地板
	木踢脚、瓷砖踢脚、壁柜

	厨房
	PVC、涂料
	涂料、壁纸
	地砖
	橱柜、抽油烟机

	卫生间
	PVC、涂料
	涂料、墙砖
	地砖
	陶瓷洗手池、蹲便器

	室内楼梯
	腻子、涂料
	腻子、涂料、壁纸
	地砖、地毯
	金属扶手


3.估价对象装修及设备的维护保养状况：

	建设内容
	折旧程度

	装饰部分
	外墙面
	基本完整

	
	内墙面
	局部剥落严重，其余基本完整。

	
	门窗
	基本完整

	
	顶棚
	局部剥落严重，其余基本完整。

	
	楼地面
	基本完好

	设备部分
	水卫
	上、下水基本畅通

	
	电照
	线路和各种照明装置基本完好

	
	特种设备
	——


截至价值时点，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装修、设备的维护保养状况，综合确定估价对象成新率为84%。

（转下页）

（六）区位状况
	估价对象楼宇四至
	北至：新街口四条

	
	东至：市政道路

	
	南至：小区绿化

	
	西至：东新开胡同

	土地级别
	商业类II级01地价区

	区域成熟度
	周边有新街口西里三区、玉桃园、如意里、冠英园西区等住宅小区，商业设施及配套用房大多是以住宅底商及临街商铺为主，并伴有少量大型商业项目，商业繁华程度较好。

	交通便捷度
	周边有22路、47路、86路、409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及地铁2号线（积水潭站）、地铁6号线（新街口站)通过，交通便捷度较好。

	道路状况
	紧邻城市支路——新街口四条，以估价对象为圆心半径500米内最高级别道路为城市快速路——北二环。 

	公共服务设施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积水潭中医院、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街道西里社区卫生服务站。
学校：北京市西城区曙光幼儿园、黄城根小学、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中学、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
商业：新街口百货、新华百货、物美超市、永辉超市。


五、影响房地产价格因素分析

（一）北京市商业及办公用房房地产市场状况
1.宏观环境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2017年上半年北京市地区经济保持了持续的增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406.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其中，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0198.2亿元，增长7.2%。第三产业中，金融、科技、信息服务业等优势行业保持稳定增长，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达到49.7%。流通领域增势平稳。批发和零售业实现增加值1190.6亿元，增长7.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554.2亿元，增长13.1%，分别快于第三产业平均增速0.5个和5.9个百分点。
上半年，北京市实现市场总消费11183.2亿元，同比增长9.3%。其中，实现服务性消费5926.2亿元，增长12.7%，仍旧为拉动市场总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257亿元，增长5.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企业实现网上零售额949.2亿元，增长15.4%。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收入4766.9亿元，增长5.4%；餐饮收入490.1亿元，增长7.6%。

2017年上半年北京市经济运行平稳、稳中向好，经济结构继续优化，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提高。目前的经济环境利于商业及办公用房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2.土地市场
根据北京市规划和国土委员会公示的土地成交信息，2017年2季度北京土地招拍挂市场成交宗地共32宗，总建设用地面积235.35万平方米，成交金额790.46亿元，整体比1季度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商业及办公类用地共成交7宗，成交土地面积约50.37万平方米，占土地成交总量的21.4%；供应建筑面积总量约102.97万平方米，占建筑规模总量的27.58%。

中心城区成交3宗，其中朝阳区成交2宗，丰台1宗，成交楼面单价在24000-31000元/建筑平方米之间。新城成交4宗，大兴、通州、顺义、房山各1宗，成交楼面单价除大兴地块超过20000元/建筑平方米，其余3宗在7000-10000元/建筑平方米。具体成交情况如下表： 

	序号
	宗地位置
	建设用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规划用途
	成交价
	成交楼面单价
	容积率
	溢价率
	经营限制

	1
	朝阳区金盏乡楼梓庄村1113-602地块
	39744.12
	119232
	B1商业用地
	292000
	24490
	3
	28.63%
	无

	2
	朝阳区孙河乡西甸村2902-71地块
	92055.95
	92056
	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
	285373
	31000
	1
	0%
	无

	3
	丰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南区D-07、D-08地块
	27295.08
	160000
	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434000
	27125
	5.8
	0.46%
	无

	4
	大兴开发区北区1号地DX00-0301-0145地块
	18303.33
	58571
	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129000
	22024
	3.2
	62.06%
	无

	5
	通州区马驹桥镇YZ00-0606-0014地块
	35230.23
	88076
	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62000
	7039
	2.5
	0%
	无

	6
	顺义区高丽营镇02-08-01、02-08-02地块
	170200.2
	255301
	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259500
	10164
	2
	1.76%
	无

	7
	房山区长阳镇FS00-LX10-0092等地块
	120885
	256512
	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106000
	9746
	2.5
	0%
	100%自持20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
本季度仅房山区成交的地块有自持经营要求，该地块建成后需100%自持经营20年，经区政府批准后方可转让或分割销售，成交楼面单价为9746元/平方米。2016年11月该区域成交的1宗地块，需50%自持经营20年，成交楼面单价21100元/平方米。而此次的成交价格则与2014年同区域成交的2宗地块价格接近。

朝阳区金盏乡上季度成交的2宗地块均有至少50%自持经营20年的要求，本季度成交地块无自持限制，价格水平略高于上季度成交地块（考虑容积率及用途影响）。丰台丽泽金融商务区于2014年、2015年各出让一宗地块，价格分别为15000元/平方米和20000元/平方米，本季度成交达27000元/平方米，有较大幅度增长。大兴开发区本次成交地块无自持限制，成交价格22000元/平方米。该区域在2016年11月成交1宗，需全部自持经营20年，成交价格为13000元/平方米。

2017年2季度城市地价监测结果显示，北京市监测地价整体保持上涨，其中中心城区商服（商业）、办公地价上涨速度相比上季度有所加快，新城的商服（商业）、办公地价增幅也较上季度略增，且新城商服（商业）、办公地价涨幅均高于中心城区。

2017年4月12日，《北京市2017-2021年及2017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和《北京市2017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同时出台，未来五年北京市计划供应住宅用地6000公顷，以保障150万套住房建设需求。2017年北京市计划供应住宅用地1200公顷，而商服用地则较往年大幅降低，为150公顷。在当前加强住房保障以及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政策环境下，供地政策向保障住宅供应倾斜。而近年来商服用地供地量较大，近五年年均供地超过400公顷，市场仍需要时间进行消化。同时，北京市对人口增长的限制也将会影响未来整体商服用地供应比例。

3.房地产开发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2017年上半年北京市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563.8亿元，同比下降6.4%。其中，写字楼投资完成318.5亿元，下降2.1%；商业、非公益用房及其他投资完成521.3亿元，下降7.7%。全市商品房施工面积为11094.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7%。写字楼为2246.9万平方米，下降1.2%；商业、非公益用房及其他为4101.1万平方米，增长1.6%。全市商品房新开工面积为997.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5%。写字楼为201.6万平方米，下降21.3%；商业、非公益用房及其他为355.7万平方米，下降32.6%。全市商品房竣工面积为487.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3.3%。写字楼为110.1万平方米，下降29%；商业、非公益用房及其他为167.3万平方米，下降25.9%。

从上述数据来看，商用物业开发投资继续收紧，新开工面积持续降低，施工面积与往期基本持平而竣工面积持续下降，显示出目前商用类物业开发周期较长，入市节奏趋缓。

4. 房地产市场供需情况

（1）商业

来自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2017年2季度北京市商业用房批准上市套数为1934套，批准上市面积为20.43万平方米，虽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但较1季度已有较大幅度增长。2季度累计可售套数10872套，可售面积224.58万平方米，可售量自2016年2季度以来连续下降，季度平均降幅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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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分布上延续1季度结构特征，基本集中于新城区域，总占比为86.2%。其中房山、昌平占比达20%以上，合计占比达44.5%，大兴、顺义各占18.8%及12.7%。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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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市场：2017年2季度，受3月份“商改住”限购政策的影响，销售量持续走低，商业用房销售面积17.24万平方米、销售套数693套，交易量（面积）为1季度的54%；套均销售面积为248平方米，2016年以来，该数值多集中于120-130平方米之间。成交均价为28915元/平方米，环比下降9.7%，同比下降3.4%。从区域分布上看，1季度中心城区与新城的销量比例为1.35：1，中心城区销售均价26299元/平方米（剔除特殊交易影响，中心城区销售均价约为30780元/平方米），新城销售均价32452元/平方米。

2017年2季度商业用房销售排名（按成交均价）

	排名
	项目名称
	所在区
	成交均价

（元/平方米）


富力城

	
	朝阳
	215903
	


富力十号

	
	朝阳
	98900
	


远洋万和公馆

	
	朝阳
	92683
	


方恒时代中心

	
	朝阳
	84166
	


中国铁建•通瑞新天地
	
	通州
	77463
	


金融街(长安)中心

	
	石景山
	74872
	


鸿坤•花语墅
	
	朝阳
	65205
	


北京ONE

	
	通州
	60000
	


北京诺德中心

	
	丰台
	53790
	


金地悦景台

	
	顺义
	52747
	


租赁市场：根据相关房地产咨询机构发布的信息，2017年 2季度，整体市场租金水平微幅上涨，全市购物中心首层平均租金30-35元/平方米（使用面积），整体空置率略有上浮，但仍保持在5%左右。鉴于本季度国贸三期B项目为市场带来约10万平方米的供量，核心商圈租金及空置率均微幅上调。2季度核心商圈购物中心首层平均租金达40元/平方米（使用面积）。目前北京市零售市场仍延续百货与购物中心两极分化的态势，购物中心更为市场所接纳，而餐饮、娱乐、亲子是零售物业市场的消化主力。
（2）办公
供应面：来自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2017年2季度北京市办公用房批准上市套数为1934套，批准上市面积为20.43万平方米，较上季度有所提高，但仍较去年同期大幅缩减；累计可售套数10872套，可售面积244.58万平方米，略低于上季度，同比增幅为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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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分布上延续1季度结构特征，基本集中于新城区域。其中顺义、昌平合计占比达45%，门头沟、平谷及开发区合计占比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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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市场：2017年2季度，办公用房销售面积34.88万平方米、销售套数2938套。受“3.26”政策影响，交易量（面积）仅为1季度的四成，下跌明显；套均面积从81.6平方米上升至118.7平方米，2015年（含）以前套均面积基本在100平方米以上，2016年则不到80平方米。成交均价为28937元/平方米，低于上季度41266元/平方米的均价水平，接近去年同期价格水平（27560元/平方米）。区域分布与上季度相当，中心城区与新城的销量比例为1：5.08，中心城区销售均价47666元/平方米，新城销售均价25238元/平方米，均低于上季度水平。

2017年2季度办公用房销售排名（按成交均价）

	排名
	项目名称
	所在区
	成交均价

（元/平方米）

	1
	中央公园广场
	朝阳
	106473

	2
	金融街中心
	西城
	100000

	3
	达美中心广场
	朝阳
	75676

	4
	国投财富广场
	丰台
	62804

	5
	泰达时代中心
	朝阳
	60000

	6
	京投银泰·琨御府
	海淀
	57581

	7
	方恒时代中心
	朝阳
	47764

	8
	世界侨商中心
	通州
	44219

	9
	北京诺德中心
	丰台
	41345

	10
	CDD创意港·嘉悦广场
	大兴
	39500


租赁市场：根据相关房地产咨询机构发布的信息，2017年2季度办公用房市场新增供量为10余万平方米，空置率仍为上升趋势，租金保持平稳。目前全市甲级写字楼平均空置率仍维持在7%上下，核心区域甲级写字楼平均空置率在4.5%左右。核心地区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水平约为14元/建筑平方米，全市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水平仍维持在11-13元/建筑平方米之间。内资企业仍为办公用房市场的需求主力，金融行业、信息科技在其中占据主要份额。

5.产业政策情况
2017年4月18日，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规划国土委联合发布《关于严格商业办公类项目规划建设行政审批的通知》，明确了严格商业办公类项目监管的实施“细则”，3月26日前未办理施工许可证的此类项目，均需要按照公告要求修改设计方案后，重新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开发企业擅自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将被收回土地，并限制其在本市土地市场参与竞拍其他土地。

5月23日，北京住建委公布关于326商住新政的补充说明，即于3月26日前已购买的商办类房屋可销售，但购房人应符合政策要求。出租、出售业务商办类房屋，不得宣传其具有居住功能。
6.可预见未来
现阶段北京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有利于商用物业市场的发展。2017年下半年，北京市商用物业的供应量将持续增加，供应区域继续向外围扩张。对于商业房地产市场而言，空置率将继续上升，而租金方面并无下行压力，预计将保持平稳发展。办公房地产市场方面，空置率仍为上升趋势，售价缺乏上行支撑，租金将承受下行压力。
（二）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相应用途房地产市场状况
估价对象地处西直门商圈，西直门商圈内路网发达，有城市快速路——北二环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城市主干道——学院南路、大柳树路、平安里西大街等，且商圈内有地铁2号线、地铁4号线、城铁13号线通过该区域并设立站点。以估价对象为中心半径2公里范围内最高级别道路为城市快速路——北二环路，城市主干道——新街口北大街、平安里西大街等，估价对象紧邻城市支道路——新街口四条，有22路、47路、86路、409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及地铁2号线（积水潭站）、地铁6号线（新街口站)通过，交通便捷度较好。

估价对象周边有北京市西城区曙光幼儿园、高井幼儿园、黄城根小学、志成小学、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玉桃园分校、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中学、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等多所中小学校及幼儿园等教育资源。估价对象周边的商业设施主要有新街口百货、新华百货、物美超市、永辉超市等，估价对象距新华百货约400米。区域内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新街口邮政支局等金融邮电设施，有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积水潭中医院、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街道西里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医疗设施，估价对象周边有什刹海公园、官园公园、护城河等自然景观，有西城区青少年儿童图书馆、西城区图书馆（总馆）、恭王府、北京古代钱币博物馆、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西直门天主教堂等人文环境。
估价对象位于西直门商圈，区域内商业设施及配套用房大多是以住宅底商及临街商铺为主，如玉桃园住宅底商、如意里住宅底商、国英园小区住宅底商、冠英园小区住宅底商、前半壁街临街商铺等，并伴有少量大型商业项目，如新华百货等。
据调查，西直门商圈一层商业用房销售价格区间在45000-75000元/建筑平方米，其中，房地产档次和估价对象类似的商业用房销售价格区间35000-60000元/建筑平方米。西直门商圈内一层商业用房租赁价格区间在6—15元/建筑平方米，其中，位置、可视性和估价对象类似的房地产租赁价格区间在5—8元/建筑平方米·天。

六、价值时点
2017年9月12日（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之日）

七、价值类型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7年9月12日，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土地取得方式设定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设定为29年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八、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评估专业人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对各方当事人来说均是公平合理的价格。独立、客观、公正原则是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则，也是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中的最高行为准则。

（二）合法原则

房地产估价遵循合法原则，应当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产权、合法使用、合法交易为前提进行。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具有合法的产权且用途合法。估价对象已取得《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交易或处分方式是合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估价对象符合司法拍卖的法律规定。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由于房地产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且房地产权利人都期望从其占有的房地产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房地产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最高最佳利用是在法律上可行、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最可能的使用。根据《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符合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四）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的理论依据是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市场价值的经济学原理。替代原则是保证房地产估价能够通过运用市场资料进行和完成的重要理论前提：只有承认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的市场价值，才有可能根据市场资料对估价对象进行估价。

替代原则也反映了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理和最一般的估价过程：房地产估价所要确定的估价结论是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对于房地产交易目的而言，该客观合理价值应当是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或者成立的价格，房地产估价就是参照公开市场上足够数量的类似房地产的近期成交价格来确定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的。

（五）价值时点原则

估价结论首先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

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具有不同的市场价格。所以强调：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价值体现，不能将估价结果作为估价对象在其他时点的价值。

九、估价依据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主席令第28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主席令第46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主席令第62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主席令第72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5号]

6.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7.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8.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14]26号] 

9. 北京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征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暂行办法》的通知[京计投资字[2002]1792号]
（二）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1.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函》[（2012）一中执字第507号]
2. 《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6-6面积说明》复印件
3. 《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6-6、6-28号示意图》复印件

（三）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的有关资料

（四）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
十、估价方法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估价委托人处置估价对象提供价格参考依据，因此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选用收益法、成本法为主方法进行估价。然后依据各方法的估价结果，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
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收益法：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收益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

成本法：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均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对很少发生交易而限制了比较法运用，又没有经济收入或没有潜在经济收入而限制了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通常也适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十一、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

	估价方法及估价对象
估价结果
	地上06号

	
	收益法
	成本法

	测算结果
	总价
	14527378
	16504322

	
	单价
	42847
	48678

	评估价值
	总价
	15515945

	
	大写金额
	壹仟伍佰伍拾壹万伍仟玖佰肆拾伍元整

	
	单价
	45763


单位：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2

	估价对象
估价结果
	地下06号

	评估价值
	总价
	13775524

	
	大写金额
	壹仟叁佰柒拾柒万伍仟伍佰贰拾肆元整

	
	单价
	26909


单位：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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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

估价对象
	房地产市场价值

	评估价值
	总价
	29291469

	
	大写金额
	贰仟玖佰贰拾玖万壹仟肆佰陆拾玖元整

	
	单价
	34421


单位：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特殊事项说明表

	房屋性质
	商品房
	规划用途
	商业
	现状用途
	商业

	房屋使用状况
	自用、空置
	建成年代
	设定为2007年

	土地使用权类型
	设定为出让
	法定最高土地

使用年限
	40年
	土地使用年限
	设定为29年

	他项权利状况
	抵押权
	——

	
	租赁权
	——


十三、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杨红英
	1120070085
	
	年    月    日

	叶  凌
	1119970111
	
	年    月    日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无
	——
	——
	——


十四、实地查勘期

2017年9月12日
十五、估价作业期  
2017年9月12日至2017年11月6日
附   件

1.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函》[（2012）一中执字第507号] 复印件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

5. 《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6-6面积说明》复印件

6. 《新街口西里一区6号楼6-6、6-28号示意图》复印件

7.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8.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9.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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